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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力成科技

地址 : 台灣新竹工業區大同路15號(總公司)

台灣竹科力行三路(竹科分公司)

服務範圍 : 晶圓凸塊、針測、IC封裝、測試、預燒至成品以及固

態硬碟封裝的全球出貨。

產品應用 : 手機、筆電、車用電子、固態硬碟，物聯網、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人工智慧、高效雲端計算應用、行動通訊工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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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職安法 施行細則 廠內對應文件

§26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
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
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
人。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
會議並作成紀錄。

作業場所環境、
危害因素及安
全衛生告知單

工具箱會議紀
錄

§27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
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
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
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
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
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共同作業，指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
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
之，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下列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危險物及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機械、設備及器具等入場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容
器放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九、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
接裝置、氧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
道、上下設備、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
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協議組織單

每日施工巡檢
紀錄

作業場所環境、
危害因素及安
全衛生告知單

§28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
程時，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該代表人視
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主防止職
業災害之責任。

-
＊有標主承攬廠
商之文件

防疫查核

承攬商/送貨/訪客入廠確實量測體溫、填寫健康
聲明書

警衛室體溫計功能正常、手部消毒裝置功能正常、
酒精充足

吸菸區同仁保持安全距離，執行實名制

用餐時段，同仁脫口罩時無交談，落實座位實名
制

公共區域手部消毒裝置功能正常，酒精充足

洗手台確實張貼正確洗手標示及防疫相關注意事
項

之前在課堂上學的理論彷彿在我眼前活靈活現地呈現。讓我清楚地明白

理論學得再多，沒有真正結合實務去了解，永遠無法真正學得透徹。

非常感謝進到職場實習能遇到一群熱心的同事與主管，讓我在學習實務

面上少走很多彎路，剛進公司手頭上沒業務時也會叮嚀我有空可以多看看法

規，遇到問題或有不懂的去詢問也總是耐心地替我解答，每天都過得非常充

實。

希望往後的自己能好好把握所有能夠學習的每個瞬間，朝著工安這條路

上堅定的向前邁進。

心得

穿戴時間

• 30歲以下(甲組)-時間100秒
• 31歲以上40歲以下(乙組)-時間110秒
• 41歲以上(丙組)-時間120秒


